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6月12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6月12日－2026年6月18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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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山西大同云冈区35kV上窝寨变电站110kV升压工程
	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羊坊村北侧
	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大同供电分公司
	山西朗朗科技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本工程包括4个单项工程：

①云冈区上窝寨110kV变电站新建工程：拆除原35kV上窝寨变电站，原址新建上窝寨110kV变电站，本次环评规模2×63MVA，如后续进行主变增容（主变由2×63MVA增容为3×63MVA），需单独履行环评手续。
②110kV坊杨Ⅰ、Ⅱ线π接上窝寨线路工程：新建两条110kV双回线路，路径总长度1.4km，折单2.8km；
③羊坊220kV变电站110kV间隔保护改造工程：更换羊坊220kV变电站110kV侧线路保护；

④杨家窑110kV变电站110kV间隔保护改造工程：更换杨家窑110kV变电站110kV侧线路保护
	主要环境影响及对策：

施工期：严格落实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要求，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时清运至指定地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严格控制临时占地范围，施工结束及时按照要求进行生态恢复。施工废水收集后用于场地洒水抑尘。变电站拆除过程编制拆除方案，避免对场地造成污染。临时占地清理、地面恢复、绿化。

防沙治沙措施，加强生态恢复工作，在项目施工结束后，应及时进行场地恢复，不得有裸露地面；加强变电站地面硬化，在变电站四周及其他空闲区域搞好绿化工作，不宜绿化区全部硬化，变电站内不得有裸露地面，防止风蚀、水蚀造成水土流失。
运营期：规范事故油池建设，确保发生事故或漏油时，事故油能够得到妥善贮存，定期对地下事故油池进行检查，确保无渗漏、无溢流，防止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环境污染。运营过程产生的废旧蓄电池暂存于危废贮存点，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变电站选用低噪声主变，输电线路避让居民，加强设备维护与运营管理，确保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和噪声排放满足相应的国家标准限值。




